臺北醫學大學兼任教師(含專技人員)/臨床教師離職申請表
	申請人
	
	身分證字號
	

	所屬單位
	                系(所)(學位學程)          學科

	身分別
	□兼任教師
(具教育部部定教師資格)
□臨床教師
	職級
	□教授
□副教授
□助理教授
□講師

	本學期授課
課程
	開課單位/年級
	
	科目名稱
	

	
	上課日期
	
	上課時間
	

	實際離職之

最後工作日
	
	離職原因
	

	聯絡電話
	(O)
(C)
(H)

	聯絡地址
	

	本人已詳閱「營業秘密及個人資料保護提醒函」所列事項且完全明瞭，並同意遵守相關規範

	直屬主管及二級主管
	一級主管

	
	

	教務處
	人力資源處

	
	


備註：聘期未滿提前離職者，應於離職前一個月依規定提出離職申請，以利課程安排。
營業秘密及個人資料保護提醒函
1) 緣  台端曾任職於臺北醫學大學(下稱本校)                 (單位)，並於    年    月    日離職(或退休)。茲因教育部於105年8月5日公告教育體系資通安全暨個人資料管理規範，為使營業秘密及個資之保護管理更臻完備，本校特以本函向  台端進行相關事項之提醒:

2) 營業秘密法於102年修正後，增加違反營業秘密法的刑事責任；

3) 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關於個資蒐集、處理及利用之規定，足生損害於他人者，亦應負刑事責任。

    敬請  台端切勿洩漏及使用本校之營業秘密及個人資料，以符法制。

臺北醫學大學
本人已詳閱本提醒函，並同意遵守相關規範。
本人簽章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身份證字號(或員工編號)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簽章日期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※本單併同離職申請表留存於人資處存查※
人力資源處106.05製A版


